附件2

公费交流生申请表

所在院（系）：                         年级专业班级：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片）

	学号
	
	政治

面貌
	
	联系

方式
	
	

	参评学生得分：

	学习成绩（各院按评分细则打分）

	第一档：（80分）
	第二档：（60分）
	第三档：（40分）

	课程考试总评成绩平均为90分（含90分）以上；

单科成绩在80分以上；

操行评定为优秀。
	1.课程考试成绩平均在85分（含85分）以上；

2.单科成绩在75分以上；

3. 操行评定为优秀。
	1.课程考试成绩平均在80分（含80分）以上；

2.单科成绩在70分以上；

3. 操行评定为优秀。

	
	
	

	参与活动及其它（各院按评分细则打分）

	获得奖学金情况（10分）
	参加国家、省（市）级比赛情况（10分）

	
	

	本人自荐（300字以内）
	

	所在院（系）部意见  
	院（系）领导签字：

日期（盖章）：

	校企合作处

意见
	校企业合作处长签字：

                          日期（盖章）：

	学校审批

意见
	校领导签字：

日期：


备注：请如实填报表格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